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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

  相关工作的通知  

吉医保联〔2024〕2号  

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梅河口

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：  

  根据国家医保局、财政部《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》（医

保发〔2021〕5 号）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大病

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16〕57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

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大病保险”）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   一、关于筹资标准  

  2024 年度大病保险预筹资标准为每人 100 元。  

   二、关于待遇标准  

  将大病保险年度起付标准调整为 14000 元，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（封顶

线）提高到 40 万元。城乡特困人员、城乡低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口继续实施起
付线减半、支付比例提高 5%、不设封顶线的倾斜政策。上述标准自 2024 年 2

月起执行。  

   三、关于异地就医合规费用口径  

  对《关于印发<吉林省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吉医保联
〔2022〕30 号）第十二条中“三档待遇”的异地就医人员，因当次报销比例降

低产生的自付费用，以及当次发生的医保目录中乙类个人先行自付部分，不纳

入大病保险合规费用范围，不参与大病保险起付线计算。上述口径调整应在

2024 年 1月前完成。  

   四、有关要求  

  各级财政部门、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承办商业保险机构要按职责做好 2024

年度大病保险资金的筹集上解和拨付使用工作。各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会同

承办商业保险机构严格履行大病保险合同各项约定，加强基金管理、考核评价

和监测预警，对费用逐笔审核；要将大病保险纳入 DRG/DIP 支付方式改革统筹

推进，严格控制大病保险不合理费用支出。  

  本通知未尽事宜，仍按大病保险现行有关规定执行。国家对大病保险有新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 
 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 吉林省财政厅  

  2024 年 1 月 24日  


